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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灾后高级中等学校复课暨学生寄读他校作业要点 

 

教育部 88 年 9 月 29 日台（八八）中（一）字第八八一一八六○九号函 

一、为协助九二一震灾后高级中等学校复课及在学学生寄读他校，特订定本要点。 

二、本部中部办公室及各直辖市政府教育局对于所辖学校于震灾后之复课及灾区学生寄读事宜，应妥为安排

与协助。 

三、本部中部办公室及各直辖市政府教育局安排受灾学校之复课事宜，应本安全原则并考虑地区灾情，协同

学校及家长妥为规划。其复课日期由学校自主弹性调整，第一学期结业日期可延后至寒假期间。各校复

课及弹性调整学期相关计划或措施，应函知主管机关备查。 

四、受灾学校于复课前，得经由主管机关协助安排学生至遴近学校或其它适当地方上课；必要时得由学生家

长自行安排子女至寄住地遴近之高级中学或职业学校相关科寄读。各主管机关及高级中等学校应尽量协

助接纳，每班以增加二至三人为原则。寄读学生俟原就读学校复课后，回原校就读。 

五、受灾学校复课后，寄读学生如家庭尚有安全顾虑无法返回原校就读者，得于提出有关证明文件并经主管

机关同意后，继续于寄住地之高级中等学校寄读至安全顾虑解除为止。 

六、受灾学校之学生寄读他校者，其学藉仍为原就读学校；寄读学校对于寄读学生成绩评量相关资料应妥为

保存并于学生返回原就读学校复学后，移交学生原就读学校。 

七、各高级中等学校及其主管机关对于受灾学校寄读生应予以适当协助辅导，并应将寄读生就学相关资料

（如附表）回报原就读学校及其主管机关。 

八、由主管机关协助受灾学校安排班级至邻近学校或其它适当地方上课，其所需经费由教育部核实补助。 

九、受灾地区职业学校学生因情形特殊，须转至其它地区学校就读者，亦得由原就读学校安排转至相当程度

学校相同或相近科班就读，其学籍及修课规定比照一般转学生之规定处理。 

十、各主管机关应负责受灾学校及寄读学生相关人数之调查、统计及协助等事宜。 

十一、非灾区高级中等学校之学生不适用本要点。 

十二、本要点得应实际需要适时修正，各地方政府亦得依本要点另订补充规定。 

 


